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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关于首次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事项之法律顾问聘用协

议》，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

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出具了《北京

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

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出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出具了《北京市通

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出具了《北

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补充反馈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

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相同，本所在《法律

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及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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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 

 

本所律师依据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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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丹东三和土地使用权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发行人采取的相关措施；

请结合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相关规定，论述发行人是否

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对本次发行是否构成障碍，并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 
 
丹东三和于 2012 年取得东港国用(2012)第 039640 号土地使用权，但其未在

《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动工使用该土地，存在土地使用

权被收回、缴纳土地闲置费的风险。具体如下： 
 

(一) 《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根据《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一年以

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

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

位的土地使用权……”。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闲置土地，是指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

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第十

四条规定，“除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情形外，闲置土地按照下列方式处理：(一)
未动工开发满一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按照土地出

让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缴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费不得列入生产

成本；(二)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土地管

理法》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的

规定，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收

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闲置土地

设有抵押权的，同时抄送相关土地抵押权人”。 
 
丹东三和未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动工使用相关土地，

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存在土地使用权被收回、缴纳土地闲置

费的风险。 
 

(二)  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不构成本次发行的障碍 
 

丹东三和持有的“东港国用(2012)第 039640 号”土地使用权的面积为

100,035.00 平方米，占发行人及子公司土地使用权总面积的 5.97%。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该处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为 1,421.15 万元，占发行人

资产总额的 0.40%。前述金额及占比均较低，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较

小。 

 

根据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问题 11，“……(2)发行人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若对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或净利润不具有重要

影响(占比不超过 5%)，其违法行为可不视为发行人本身存在相关情形，但

其违法行为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社会影响恶劣的除

外……”。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期内，丹东三和的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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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净利润占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相应数据的比例均不超过 5%，对发

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或净利润不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丹东三和该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

或社会影响恶劣等情形，且报告期内丹东三和未因前述事宜受到相关行政

处罚。因此，丹东三和上述违法行为可不视为发行人本身存在的相关情形，

前述情形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  发行人采取的措施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丹东三和正积极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沟通开工建设事宜，

并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取得东港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丹东三和管

桩有限公司年产 300万米新型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项目备案证明》(东
发改备字第[2020]101 号)，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取得东港市自然资源局核

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2106812020041 号)。 

 

针对上述事宜，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对丹东三和因

上述事宜而可能遭受的全部损失进行足额补偿。 
 
就上述事宜，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之“重大事项提示”之“十

二 特别风险因素”之“(五)子公司土地使用权相关风险”及“第四节 风险

因素”之“二、经营风险”之“(六)子公司土地使用权相关风险”进行了风

险提示并补充披露如下： 
 
“丹东三和于 2012 年取得东港国用(2012)第 039640 号土地使用权，但其未

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动工使用该土地。截至本招股

说明书出具之日，丹东三和已取得相应的项目备案证明及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丹东三和持有的上述土地使用权的面积为 100,035.00 平方米，占发

行人及子公司土地使用权总面积的 5.97%。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该处

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为 1,421.15 万元，占发行人资产总额的 0.40%。 
 
丹东三和上述情形存在土地使用权被收回、缴纳土地闲置费的风险”。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丹东三和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净利润占发行人合并财

务报表口径相应数据的比例均不超过 5%，对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或净利润不具

有重要影响，其上述违法行为可不视为发行人本身存在的相关情形，且丹东三和

的该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社会影响恶劣等情形，报告

期内，丹东三和未因前述事宜受到行政处罚，该事宜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构成

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 关于发行人位于中山市东升镇同兴东路 30 号的厂区三处房产的补充核查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位于中山市东升镇同兴东路

30 号的厂区内有三处管桩生产车间，因规划原因未办理产权证书，前述生

产车间的面积合计 10,930.20 平方米，占发行人及子公司管桩生产车间的面



 

5-1-5-6 

积比例为 4.58%，占发行人所有房产(包括拥有产权证书的房产、正在办理

产权证书的房产、瑕疵房产)的面积比例为 2.75%，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该三处管桩生产车间的账面净值为 0 元。 
 
报告期内，该三处管桩生产车间产生的营业收入、毛利、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毛利 净利润 

2020 年 1-6 月 23,077.61 5,100.90 1,276.62
2020 年 1-6 月占发行

人合并报表比例 
7.96% 7.96% 8.66%

2019 年度 46,715.69 8,254.90 1,316.31
2019 年度占发行人

合并报表比例 
7.67% 7.65% 8.64%

2018 年度 40,075.17 8,359.08 1,784.50
2018 年度占发行人

合并报表比例 
7.04% 7.02% 6.43%

2017 年度 16,155.95 3,387.06 663.14
2017 年度占发行人

合并报表比例 
3.70% 3.71% 4.15%

 
因此，上述三处管桩生产车间占发行人所有管桩生产车间及所有房产的面

积均较低，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毛利、净利润的影响均较小，

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

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

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

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

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相

关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作为建设单位，系上述瑕疵房产被处罚的

责任主体。 

 

2019 年 8 月 8 日、2019 年 8 月 14 日，中山市东升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山市东升镇人民政府分别出具证明，确认如下：发行人的前述三处厂房

(15#、16#、17#)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原因系发行人用地所在片区没有

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山市政府目前尚未启动发行人所在片区的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因此，发行人短期内无法办理上述三处厂房的产权

证书；前述用地所在片区未纳入中山市东升镇五年内的城市更新单元专项

规划范畴，发行人上述三处厂房可在确保安全情况下使用。因此，发行人

前述三处厂房近五年的搬迁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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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测算，上述房产搬迁费用合计约 1,196.46 万元，占发行人 2019 年

及 2020 年 1-6 月的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48%、6.25%，前述比例均较低，

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发行人上述三处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产，根据中山市东升镇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中山市东升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因所在片区未纳入中山市

东升镇五年内的城市更新单元专项规划范畴，发行人可在确保安全情况下

继续使用；为保证后续持续经营，发行人拟以位于广东省江门市的全资子

公司江门三和为主体，建设新的管桩生产基地。江门三和现拥有面积为

81,685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为“新国用(2013)第 03832 号”，新

的管桩生产基地建成后，可以承接发行人前述三处厂房的产能。 
 
针对上述房产存在的被相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搬迁、罚款的风险，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如因第三人主张权利或行政机

关行使职权而无法继续使用现有资产或者出现任何纠纷，导致发行人及子

公司需要进行搬迁和/或遭受经济损失、被有权政府部门罚款或要求支付其

他款项、被有关权利人追索的，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以自有资

金、自有资产对发行人及子公司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予以足额补偿。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位于中山市东升镇同兴东路 30 号的厂区的三

处房产的面积占发行人管桩生产车间及全部房产面积的比例均较低，对发行人报

告期内的营业收入、毛利、净利润的影响均较小，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因该三处房产的瑕疵被处罚的责任承担主体为发行人；该三处房

产如进行搬迁，搬迁费用占发行人近一年一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均较低，且该等搬

迁费用由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担，发行人拟在其子公司江门三和的自

有土地上新建管桩生产车间来承接发行人该三处房产的产能，因此，该三处房产

的瑕疵不构成本次发行的障碍。 

 

三、 关于发行人及子公司报告期内的行政处罚，请结合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

若干问题解答》相关规定，论述发行人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是否属于

情节严重的情形，对本次发行是否构成障碍 

 

根据补充反馈问题，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及子公司报告期内的下列行政处罚

涉及的相关规定、相关政府部门开具的证明等事宜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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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罚 
主体 

行政处罚决定 
处罚事项发生

原因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整改效果 

苏州三和 

2018 年 8 月 13
日，太仓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

出具《行政处罚

决定书》((太)安
监 罚 [2018]163
号)，苏州三和被

处以罚款 30 万

元 

发生一起车辆

伤害事故，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二

条、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的规定 

2020 年 10 月 14 日，太仓市应急管理局出具《证明》，证明苏州

三和已按期足额缴纳了罚款，并已按要求完成了整改，违法行为

的影响已经消除。该生产安全事故为一般安全事故，未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不属于重大生产安全事故，不属于情节严重情形。相

关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该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根据生产

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

一般分为以下等级：……(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

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

故……”，苏州三和本次安全事故为一般安全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

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
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

重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

重大事故的，处五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苏州三和被处以罚款 30 万元，不属于上述规定中一般事故罚款数

额的最高额，且苏州三和在事故发生后已及时缴纳罚款，完成整

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苏州三和的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

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人车分流；所有铲车

安装倒车影像和嗡

鸣器；厂区增加车辆

限速警示牌 

已整改完毕，

整改措施得以

有效执行，自

处罚以来未再

出现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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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罚 
主体 

行政处罚决定 
处罚事项发生

原因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整改效果 

苏州三和 

2019年2月1日，

太仓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出具

《行政处罚决定

书》((太)安监罚

[2019]YJ01 号)，
苏州三和被处以

罚款 35 万元 

发生一起安全

事故，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第四十

条、第四十二条

的规定 

2020 年 10 月 14 日，太仓市应急管理局出具《证明》，确认苏州

三和已按期足额缴纳了罚款，并已按要求完成了整改，违法行为

的影响已经消除。该生产安全事故为一般安全事故，未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不属于重大生产安全事故，不属于情节严重情形。相

关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该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根据生产

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

一般分为以下等级：……(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

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

故……”，苏州三和本次安全事故为一般安全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

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
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

重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

重大事故的，处五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苏州三和被处以罚款 35 万元，不属于上述规定中一般事故罚款数

额的最高额，且苏州三和在事故发生后已及时缴纳罚款，完成整

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苏州三和的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

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吊机漏斗称周边安

装防护栏；高处作业

系好安全带、配备专

人监护 

已整改完毕，

整改措施得以

有效执行，自

处罚以来未再

出现类似情况 

湖北三和 2017 年 10 月 11 发生一起一般 2020 年 10 月 12 日，鄂州市华容区应急管理局出具《证明》，证 对起重设备的传动 已整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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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罚 
主体 

行政处罚决定 
处罚事项发生

原因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整改效果 

日，鄂州市华容

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出具《行

政处罚决定书》

(( 华 ) 安监管罚

[2017]010 号)，
湖北三和被处以

罚款 20 万元 

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八十四条

的规定 

明湖北三和已按期足额缴纳了罚款，并已按要求完成了整改，违

法行为的影响已经消除，该生产安全事故为一般安全事故，不属

于重大生产安全事故，不属于情节严重情形。相关行政处罚已执

行完毕，该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该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

法行为。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根据生产

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

一般分为以下等级：……(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

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

故……”，湖北三和本次安全事故为一般安全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

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
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

重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

重大事故的，处五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湖北三和被处以罚款 20 万元，属于上述规定中一般事故罚款数额

的最低额，且湖北三和在事故发生后已及时缴纳罚款，完成整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湖北三和的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

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系统、制动系统、联

锁装置、操控系统等

性能进行全面排查、

维护与更换；对美容

台防撞立柱采取加

高加固措施；在装车

区域设置起重作业

指挥人员；底模清理

作业区域由装车区

移至装配区；分别组

织起重机操作人员、

其他岗位人员的操

作培训；聘请安全专

家指导、培训 

整改措施得以

有效执行，自

处罚以来未再

出现类似情况 

苏州三和 
2018 年 4 月 25
日，太仓市环境

采取逃避监管

的方式排放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清理现场，对雨水

管道加装闸门，设

已停止该项行

为 并 整 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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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罚 
主体 

行政处罚决定 
处罚事项发生

原因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整改效果 

保护局出具《太

仓市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

书》(太环行罚字

[2018]第 74 号)，
苏州三和被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并

处以罚款 10 万

元 

污染物，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第三十九

条的规定 

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

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 
 
苏州三和被处以罚款 10 万元，属于上述规定中罚款数额的最低额，

且苏州三和未因此被主管部门责任停业、关闭，本所律师认为苏

州三和的违法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

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置应急管理措施，

避免意外事故发生；

定期检查储存罐的

密闭性，保证减水

剂储存罐的有效储

存，保障污水排放

和雨水管道的分离 

毕，目前合规

排放 

德州三和 

2017 年 2 月 18
日，平原县环境

保护局出具《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及《行

政处罚事先 (听
证)告知书》(平环

罚告字 [2017]第
2 号)，德州三和

被责令立即改正

违法行为并处以

罚款 3 万元 

在重污染天气

应急期间没有

完成 SO2、NO2

减排目标，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九十

六条第一款的

规定 

2020 年 10 月 14 日，德州市生态环境局平原分局出具《情况说明》，

确认德州三和的该环境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不属于情

节严重的情形，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德州三和已按期足额缴纳

了罚款，相关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8 年 10 月失效)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违反本

法规定，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等重

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

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德州三和被处以罚款 3 万元，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罚款数额的最高

额，且德州三和已及时缴纳罚款，完成整改。 
 
根据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问题 11，“……(2)发
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若对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或

净利润不具有重要影响(占比不超过 5%)，其违法行为可不视为发

行人本身存在相关情形，但其违法行为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

加强环保意识培训；

严格落实各项环境

保护管理制度，做到

达标排放 

整改后，各级

应急预警期间

各项污染物做

到达标排放，

完成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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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罚 
主体 

行政处罚决定 
处罚事项发生

原因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整改效果 

人员伤亡或社会影响恶劣的除外……”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

告》，报告期内德州三和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占发行人合并财务

报表口径相应数据的比例均不超过 5%，对发行人营业收入或净利

润不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德

州三和的本次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社

会影响恶劣等情形。因此，德州三和的该项违法行为可不视为发

行人本身存在的相关情形，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辽宁三和 

2017 年 11 月 7
日，铁岭县环境

保护局出具《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铁县环

责改字 [2017]86
号)及《行政处罚

事先(听证)告知

书》(铁县环罚告

字[2017]86 号)，
辽宁三和被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并

处以罚款 2 万元 

由于操作失误

将锅炉脱硫剂

从循环池溢出

至雨排井，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第六十二

条的规定 

2020 年 10 月 14 日，铁岭县环境保护局出具《情况说明》，确认

经现场核查，辽宁三和进行了整改，对操作人员进行了培训，该

环境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不

属于重大违法行为，辽宁三和已按期足额缴纳了罚款，相关行政

处罚已执行完毕，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根据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问题 11，“……(2)发
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若对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或

净利润不具有重要影响(占比不超过 5%)，其违法行为可不视为发

行人本身存在相关情形，但其违法行为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

人员伤亡或社会影响恶劣的除外……”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

告》，报告期内辽宁三和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占发行人合并财务

报表口径相应数据的比例均不超过 5%，对发行人营业收入或净利

润不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辽

宁三和的本次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社

会影响恶劣等情形。因此，辽宁三和的该项违法行为可不视为发

行人本身存在的相关情形，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封盖原雨排井，移位

雨排井管道，落实责

任人，强化操作人员

责任心 

雨排井管道和

循环池保持距

离，环保局已

验收合规，符

合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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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处罚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发行人及子公司报告期内受到上述行政处罚的相关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不

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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